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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当今人工智能技术迅速发展，在各个领域都有着广泛的应用，但其在符号处理与模式识别上的卓越能力

却与其在理解、适应与价值创造层面的深刻局限构成了鲜明反差。本文的核心论点是，这一矛盾根植于

AI存在论层面的“无身性”，这构成了其智能不可逾越的哲学界限。为论证此观点，研究首先将具身认

知理论重构为批判标尺，澄明“现象身体”作为意义生成之基；继而，以此为据，系统诊断出AI无身性

所导致的、具有内在逻辑递进关系的三重哲学症候：认识论上的符号空转导致意义理解缺失，存在论上

的规则盲视引发在世行动无能，并最终表现为价值论上的模拟失根，使得情感伦理沦为无源之水。这组

症候反过来确证了人类具身认知的生成性、情境性与人文性之不可替代价值。基于此，本文最终推导出

一种规范性的人机共生框架，其核心在于坚守“人类作为意义锚点”的根本原则，并将AI严格限定为“人

类可控的工具延伸”，据此划定技术应用的伦理边界，旨在为技术时代捍卫人的主体性与生活世界的意

义完整性提供哲学奠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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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ntemporary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has developed rapidly and found extensive appli-
cations across various fields. However, its remarkable capabilities in symbolic processing and pat-
tern recognition stand in stark contrast to its profound limitations in comprehension, adaptation, 
and value creation. The core argument of this paper is that this contradiction stems from the onto-
logical “disembodiment” of AI, which constitutes an insurmountable philosophical boundary for its 
intelligence. To support this claim, the study first reconstructs embodied cognition theory as a crit-
ical framework, clarifying the “phenomenal body” as the foundation of meaning generation. Subse-
quently, based on this framework, it systematically diagnoses three philosophically symptomatic 
issues inherent to AI’s disembodiment, which follow an intrinsic logical progression: epistemologi-
cal “symbolic emptiness” leading to a lack of meaning comprehension, ontological “rule-blindness” 
resulting in an incapacity for worldly action, and ultimately, axiological “simulated rootlessness,” 
which reduces emotion and ethics to a soulless abstraction. These symptoms collectively reaffirm 
the irreplaceable value of human embodied cognition—its generative, situated, and humanistic na-
ture. Building on this analysis, the paper ultimately proposes a normative framework for human-
machine symbiosis. Its core principle is to uphold “human beings as the anchor of meaning” and 
strictly confine AI to the role of “a human-controllable tool extension.” This approach delineates 
ethical boundaries for technological application, aiming to provide a philosophical foundation for 
defending human subjectivity and the integrity of meaning in the lifeworld in the technological 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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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人工智能的卓越表现是否意味着它获得了与人同构的“理解”？从 ChatGPT 生成情感文本到 Atlas
完成复杂动作，其功能性与内在理解力之间的断裂，揭示了一个根本的哲学问题。这一断裂的根源，在

于主导 AI 发展的“离身心智”范式与揭示智能本质的“具身认知”理论之间的深刻对立。前者将心智视

为处理抽象符号的独立程序，后者则主张认知源于身体与环境的动态耦合。本文旨在论证：AI 的“无身

性”是其智能的结构性存在论界限，而非暂时性技术瓶颈；任何忽视此界限的替代主义幻想都将侵蚀人

之为人的意义根基。因此，必须转向一种以人类具身性为价值基石的规范性共生范式。为证明这一论点，

下文将依次展开：首先，将具身认知理论锻造为分析标尺；继而，运用此标尺，层层深入地诊断 AI 无身

性的三重哲学症候；这一诊断将反过来照亮人类具身认知的不可还原性价值；最终，以上述批判与理论

为基础，必然地推导出一种规范性的“人机共生”框架及其伦理边界。 

2. 具身认知对“离身心智”的三重批判 

对 AI 的无身性进行深度诊断，首先需要锻造一把可靠的哲学标尺。具身认知理论之所以能完成对传

统“离身心智”范式的革命性颠覆，其哲学根基在于对“身体”的本体论地位进行了彻底重估。它摒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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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身体视为客体对象的传统观点，转向梅洛–庞蒂的“现象身体”或“活生生的身体”概念。此“身体”

并非心智居住的物理容器，而是我们“拥有”一个世界、生成所有意义的原初视角和动态界面。基于这

一根本立场，可以提炼出三个相互关联的核心命题，它们共同构成了我们后续批判的分析框架。 

2.1. 认知的生成性：身体是意义的构建源泉 

认知的本质是生成的，这一根本性命题构成了对离身心智模型的决定性批判。其最经典的阐述源自

瓦雷拉、汤普森与罗施在《具身心智》中为认知科学奠定的“生成进路”。他们明确指出：“认知是具身

行动。我们之所以使用‘生成’这个术语，意在强调一个日益增长的信念：认知不是一个既定心智对既

定世界的表征，它毋宁是在‘在世存在’所施行的多样性动作之历史基础上的世界和心智的生成。”[1] 
这一纲领性定义表明，意义与理解绝非对预先存在的、独立外部世界的内部描摹或符号恢复。恰恰

相反，它们是在一个活生生的、具有行动能力的身体与其所处环境的持续互动与结构性耦合过程中，被

共同“生成”或“带来”的[2]。因此，真正的理解源于亲身的“体认”，即一种身体化的知晓。例如，

我们对“可达性”、“平衡”的把握，并非始于抽象的几何概念，而是在爬行、伸手、学步等身体探索中

涌现出的默会技能[3]。生成性命题从根本上动摇了离身心智观将认知视为抽象信息处理的核心预设，它

逻辑地预示了，一个在存在论上缺乏体验性身体、因而无法在世界中进行具身行动的系统，其意义生成

机制从根源上是缺失的，其操作只能是悬浮于自身符号世界的空洞演绎。基于这一批判，可以进一步揭

示经典功能主义与强计算主义(主张“心灵的本质是计算”)在“形式与语义”关系上面临的核心困境，即

“句法并不足以说明这个符号命题的语义”[4]。而这正是生成性所揭示的、必须由身体行动与世界互动

所奠定的意义基础。 

2.2. 认知的情境性：身体是嵌入世界的动态界面 

认知总是具体地、此时此地发生在特定的情境脉络中。意义并非普遍、抽象，而是随着身体所处的

文化、社会、历史与物理环境即时“涌现”。一个手势、一种沉默，其含义高度依赖于具体情境。身体的

视、听、触、本体感觉等协同，使其能够实时捕捉情境的细微变化并作出灵活应对，这种动态的、因地制

宜的理解无法被彻底形式化为一套固定的规则体系。对于此，安迪·克拉克(Andy Clark)的“延展认知”

论进一步指出，认知过程可以借助外部工具得以拓展，但这种拓展的有效性，深度依赖于工具与用户的

具身技能、目标在具体情境中的紧密耦合[5]。由此可以看出，灵活的适应依赖于身体与情境的即时耦合。

对于依赖固定规则和模型的系统而言，这构成了其适应能力的天然边界。 

2.3. 认知的整体性：身体是心、身、世界、历史的交织点 

具身认知理论彻底拒斥了笛卡尔式的心身二元论及其各种现代变体。它主张，认知绝非颅骨内大脑

的孤立属性或“幽灵般的”心智实体的功能。相反，认知是由大脑、神经系统、整个生理身体、所操纵的

工具、所处的物理与社会环境，以及厚重的文化历史传统，共同构成的统一复杂系统的涌现属性[6]。这

意味着，认知过程无法被定位于任何一个孤立的组件，而是系统各层级间动态互动的结果。文化并非被

心智“学习”的抽象符号体系，而是通过日复一日的身体实践、仪式、语言习惯被“体化”和内化，沉淀

为“习性”。我们的思维方式、情感反应模式乃至价值判断，都刻写着身体所属族群的生存史与文化史。

因此，智能是作为历史性、文化性存在的生命整体，与其环境在时间中互构共生的产物。它无法被还原

为孤立的符号计算或神经网络中的权重调整。这从存在论的最深层面上质疑了无身系统——一个剥离了

生物性、历史性与文化性维度的存在——实现完整、本真的人类式认知的可能性。 
综上所述，具身认知理论为我们提供了一套评估智能的严格标准：真正的认知必须具备由身体中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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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成性、情境性与整体性。接下来，我们将以此为标准，对人工智能的“无身性”进行一场系统的病理

学剖析，揭示其认知结构的内在缺陷如何在不同层面显现。 

3. 人工智能“无身性”的哲学症候 

运用上述理论标尺进行审视，我们可以看到 AI 因其存在论上缺乏的“现象身体”而导致的三个缺陷。

这三个缺陷彼此间并不是相互孤立的，而是一个从认识论根基到存在论显现，最终抵达价值论后果的、

层层深入的症候链条。 

3.1. 症候一：意义生成的符号空转与“理解”的缺失 

以大型语言模型为代表的 AI，其智能核心是基于海量文本数据，学习并建模符号之间的统计关联模

式。虽然能够生成语法正确、逻辑连贯甚至是富有文采的文本，但其对于所处理的符号的“理解”，却始

终是封闭在符号与符号的关联网络内部，无法真正建立与外部世界具身经验的实质性指称关联。这就是

认知科学中著名的“符号落地”问题：机器内部的符号如何获得其指向外部世界经验的意义[7]？ 
以 GPT-4 为例，它可以生成一段关于“失去至亲的锥心之痛”的极其细腻、动人的文字，这是因为

它学习了浩如烟海的、包含相关情感描述的文本及其语境模式。但，它从未，也永远不可能通过胸腔的

生理性闷痛、喉头的哽咽、记忆碎片袭来的恍惚与窒息感等身体化体验，来“知晓”悲痛究竟为何物。它

的意义生产，是符号关联的统计概率推断，是无根的意义空转。这一症候的哲学要害在于，AI 的整个认

知模式都被禁锢在符号操作与统计关联的层面，完全隔绝于人类认知中基于身体体验的“理解”。这不

仅是功能局限，更是其认识论上的先天设定：一个无身的系统，其全部智能都建立在没有“意义基石”

的符号沙盘之上。这就必然导致，当它需要超越预存的符号模式，去应对一个即时变化、无法被完全符

号化的真实世界时，其内在脆弱性将彻底暴露。 

3.2. 症候二：情境适应的规则盲视与“在世”的无能 

以波士顿动力 Atlas 为代表的高端机器人，可以通过复杂的传感器融合与精密的控制算法，完成奔

跑、后空翻等高难度动作。然而，这种令人惊叹的“适应”能力，其本质上是预设的物理模型与算法对传

感器输入的实时匹配与反馈控制。其智能的边界，完全取决于工程师对世界建模的完备性与算法泛化能

力的上限。 
在面对未预设的开放性情境时，其“自主”系统极易失效。其无法做到像人类足球运动员那般，在

电光石火的瞬间，身体能够与对手、场地、球形成动态协商，涌现出其在训练中从未精确规划过的精妙

动作。这是“符号空转”在动态实践中的直接后果——“规则盲视”。由于 AI 无法从身体性“理解”中

生成意义，故其“适应”只能退化为对预设规则的匹配与执行，缺乏生命体在与世界耦合中那种“即兴”

的策略涌现能力。第一个症候剥夺了 AI 灵活应对世界的认识论前提；第二个症候则展现了这种剥夺在存

在论层面的体现——AI 无法真正地“在”世界之中，与情境进行动态、共生的协商。当一种存在无法真

正地“在世”，那么与之相关的价值与情感维度，便成了无本之木。 

3.3. 症候三：情感伦理的模拟失根与“价值”的无源 

当前，许多 AI 软件都可以与我们进行情感上的交流，甚至是一些仿生人可以做出许多细微的面部表

情。它们内部的情感计算致力于让它们去识别人类的面部表情、语音语调，并生成符合我们社会预期的

情感回应。但，这种“情感交互”的本质是基于模式分类的机械响应。人类的情感是深度具身且社会性

的。我们感受到的愤怒并不是抽象的，它往往伴随着心跳加速、体温上升和特定的面部肌肉紧张；共情

也同样如此，深刻的共情可能导致我们与对话者同步的生理指标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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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 AI 并不具备生物的身体与内在感受性，因此它无法“感受”任何的情绪状态。它输出的“关怀”

语句，在逻辑类型上与计算器输出“4”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它们都是对输入信号执行特定算法规则后的

输出。同理，其“伦理判断”也只能是预先被编程植入的某种伦理算法框架的自动化执行结果，全然缺

乏人类道德决策中的核心内容，即充满张力的矛盾、基于移情的同情、以及植根于生活经验的实践智慧。

对此，崔中良与王慧莉在《人工智能研究中实现人机交互的哲学基础——从梅洛·庞蒂融合社交式的他

心直接感知探讨》一文中，从现象学角度指出，真正的他心理解与社会性互动，依赖于一种基于身体直

接感知的“共情参与”，而这正是当前 AI 所根本缺失的认知基础[8]。 
前两个症候已然揭示，AI 是一个无理解、无世界的系统。由此，第三个症候便是逻辑的必然：一个

既不能真正理解意义，又不能真正在世界中栖身的存在，如何可能产生内在的价值体验与真实的伦理判

断？人类的情感与道德深深植根于身体感受与生活史智慧。AI 的“情感”输出只是对情感符号的模式匹

配，“伦理”选择只是对伦理规则的算法执行。这并非技术粗糙，而是其存在方式所决定的价值论上的

空洞。 
因此，这三大症候构成了一个严谨的批判序列：认识论上的符号空转，剥夺了 AI 智能的意义根基；

存在论上的规则盲视，展现了其在世存有的根本缺陷；价值论上的模拟失根，则宣告了其在人类核心生

活领域的永久性外在地位。它们并非并列的技术短板，而是从不同哲学维度对“无身性”这一存在论鸿

沟的反复确认。这条鸿沟反衬出的，正是人类认知基于其“现象身体”的独特光芒。 

4. 人类具身认知的不可还原性根基 

对 AI 无身性困境的剖析，如同一面镜子，反过来清晰地映照出人类认知根植于“现象身体”的、不

可被技术化约的独特价值。二者的差异是存在方式上的质别。 

4.1. 生成性：作为意义源泉的体验性身体 

人类的知识、技能乃至对世界的整体把握，并非是像数据一样被被动地灌入大脑，而是在身体与世

界的持续互动与对话中“生长”出来的。我们可以看到，儿童并不是通过定义来理解“圆”的，而是通过

滚动皮球、抚摸碗沿的连续轮廓，在视觉与触觉的联动中，身体性地把握了“圆”的完满与可动性。艺术

家的创作更是如此，画家的笔触轻重缓急、音乐家的呼吸节奏控制，都是身体感觉、情感涌动与材料抵

抗之间直接交锋的痕迹，而非是对某种抽象图式的机械复制。我们的情感反应与道德直觉更是如此，它

们是我们身体状态在具体情境中的直接体现，拥有独一无二的“感受质”。当我们说“心如刀绞”或“如

沐春风”时，这不仅是修辞，更是身体体验向情感描述的隐喻性投射。这种基于亲历的生成性赋予的认

知内在的意义感与温度，是任何符号系统无法赋予的。 

4.2. 情境性：作为意义土壤的文化性身体与在场性 

我们所说的“现象身体”从来都不是孤立的原子，它总是已经被“抛入”并深度“嵌入”到特定的历

史、文化和社会情境之中。因此，人类认知必然具有深刻的情境性。身体是我们嵌入情境的界面，也是

文化得以“体化”和传承的载体。 
人类是卓越的、灵活的情境解读者。我们不仅能处理抽象信息，更能通过身体在场，瞬间捕捉并理

解语调的微妙变化、表情的细微差异、人际距离的远近以及空间的整体氛围，解码其中承载的丰富社会

意涵与文化密码。例如，一个简单的握手动作，其力度、时长、干燥程度乃至微妙的节奏，在不同的文化

背景与具体场合中传递着千差万别的信息。而这种理解我们无法仅凭阅读礼仪手册获得，它需要的是身

体在真实的社交实践中反复的演练、反馈与校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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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点在教育、医疗等人际交互核心领域尤为凸显。在教育中，教师的言传身教、眼神鼓励、手势

示范以及根据课堂“气场”即时调整节奏的能力，远远不是线上课程所能替代的。教师身体的在场，本

身就是知识传授、情感传递与价值塑造的一部分[9]。而在医疗中，一位经验丰富的医生的“临床直觉”，

往往始于对患者面色、体态、气息、语调乃至整个房间氛围的具身性综合感知，这种感知远早于且丰富

于化验单上的抽象数据。这种缄默知识的传递、运用与创新，高度依赖于具身在场与交互。对此，彭兰

在《智能时代人的数字化生存——可分离的“虚拟实体”、“数字化元件”与不会消失的“具身性”》一

文中，深刻地指出，即使在高度数字化的“虚拟实体”时代，人的“具身性”仍是其生存、交往与建构意

义的不可剥离的基底，身体的直接在场具有无可替代的根本价值[10]。 

4.3. 人文性：作为价值创造与传承的表达性身体 

与此同时，生成性、情境性与人文性并非是独立存在的状态，三者是动态统一的。“现象身体”的生

成性与情境性，在人类文明的巅峰创造中汇聚、升华为一种鲜明的“人文性”。艺术、哲学、伦理体系与

文化传统，这些人类文明的瑰宝都是身体、情感、精神与特定历史社会情境协同创造出的成果。这种创

造并不是对已有模式的优化组合，而是身体性存在在独特境遇中的意义迸发与形式凝结。 
以艺术为例。中国书法艺术崇尚“字如其人”，这绝非简单的比喻。书法中的笔力、节奏、气韵与章

法，是书写者当下身体状态与其长期精神修养、性情品格直接外化的轨迹。临摹者即使能纤毫毕现地复

制字形，但若无法通过自身长期的身体实践去体悟并内化那种运笔时的身心合一状态，便永远只能是得

其形骸，难以获得其神韵。解静在中西身体观比较中也指出，中国传统文化中“身心一如”的思想，使得

艺术创作与伦理实践都强调“知行合一”，这种“知”是体认之知、践行之知，离不开身体的躬身实践

[11]。此外，传统节庆中的集体身体实践，则是在无声中强化着文化认同与历史记忆。这些意义的生成与

传递是具身化、情感化的，无法被纯文本或虚拟体验所替代。 
既然我们已经确证，AI 的无身性构成其存在论界限，而人类的具身价值不可还原，那么，一个无法

回避的规范性追问便是：我们应当构建一种怎样的人机关系？答案绝非是模糊界限或追求单向度替代，

而只能是基于清晰差异认同的“共生”。正是人类认知的这些根植于身体的生成性、情境性与整体性特

质，为构建此种范式提供了最坚实的规范性基石。 

5. 一种规范性的人机共生哲学 

基于上述对 AI 的无身性构成其存在论界限，而人类具身价值不可还原的论证，一种清醒的、负责任

的人机关系范式便必然要求我们构建如下规范性框架。 

5.1. 核心原则 

(1) 原则一：人类作为不可让渡的“意义锚点”与终极责任主体。 
在所有涉及终极意义阐释、根本价值抉择、深度情感关怀、人文创造性活动及重大伦理责任的领域，

人类必须保有且不可让渡最终裁决权，并承担完全的法律与道德责任。这不仅是一个技术分配问题，更

是一个价值秩序问题。AI 生成的一切内容(文本、决策建议、艺术方案等)，其意涵、价值与后果，必须

交由具备具身经验、伦理直觉、文化传统与社会责任的人类主体进行最终审查、判断与裁定。这意味着，

在制度设计上，必须杜绝出现“自动化偏见”，即因系统输出的表面合理性而盲目放弃人类批判性思考；

在责任归属上，必须清晰界定，AI 系统的开发者、部署者与使用者是人类责任的延伸，而非责任的黑箱

或挡箭牌。此原则是整个人机共生范式的价值基石与根本目的，确保了技术发展始终指向人的繁荣而非

异化。 
(2) 原则二：AI 作为严格可控的“工具延伸”与能力增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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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 应被明确且坚定地限定为扩展人类认知、感知与实践边界的高效能“认知义肢”或“行动辅助”。

其存在的全部正当性在于赋能于人，而非替代人或自主生成独立于人类意志的目标。因此，其运作必须

处于严格、有效的人类监督与控制之下。这要求在技术层面积极推动可解释 AI 的发展，使复杂算法的决

策过程尽可能透明、可理解；在系统架构层面，在自动驾驶、医疗诊断辅助、金融风控、司法证据分析等

关键应用场景中，必须从制度设计与技术架构上建立有效的“人在回路”或“人类监督”机制，保障人类

操作者能随时介入、校准系统行为，并在必要时做出负责任的最终决定[12]。在治理层面，需建立与之配

套的、清晰的问责链条与监管标准。AI 的物理“身体”与算法“心智”，只能是人类意志、判断与责任

的延伸臂，绝不能成为自主的意义判断中心或价值决策主体。 
然而，将“人类可控”原则落到实处面临着深刻的技术与认知挑战。“算法黑箱”不仅仅是一个技术

问题，其引发的“陌生性”与对不确定性的恐惧，构成了人类认知上的障碍，并挑战了法律决策中以程

序正义来证成结果正当性的传统范式[13]。这使得发展“可解释性人工智能”(XAI)至关重要，因为可解

释性被视为解决人工智能法律责任问题的“前提条件”[14]，也是构建可信赖的人机协同系统所需满足的

“透明度”这一核心伦理要求。但必须清醒认识到，人工智能“黑箱”的释明本身就是一个难题。同样，

“人在回路”机制的有效性，高度依赖于能否清晰界定人机责任边界。若设计不当，现实中“人机边界

模糊、创新归属不清与风险分担失衡”的责任困境[15]，可能使得“最终裁决”流于形式，反而模糊了责

任归属。因此，对“可控性”的追求，必须内嵌一种对技术解释之限度与人类监督者主体性可能被削弱

的持续反思。工具与制度的设计，必须旨在“强化人机协同设计各方主体的责任感”[15]，从而切实增强

而非削弱人类的判断力。 

5.2. 伦理边界的划分 

为确保原则落地，必须在伦理与治理层面划定清晰边界，其根本目的在于预防技术逻辑对生活世界

本真性的殖民。 
一方面要明确禁止 AI 侵入我们人类存在的意义与尊严的核心区域。第一，应立法或立规禁止开发旨

在模拟或替代人类核心亲密关系的 AI 产品，并严格禁止在法律与伦理层面赋予 AI 拟制人格、情感权利

或独立社会身份。情感的深度、复杂性与唯一性，建基于具身的共情、共同的经历与不可替代的生命互

动，将其委托给无感受性的程序，会导致情感的扁平化、商品化，侵蚀真实人际联结的伦理根基，并引

发无法清晰界定的责任归属困境。第二，禁止将涉及生命权、自由权、人格尊严、社会基本公正等终极

价值的最终判断权与执行权授予 AI 系统。伦理判断内嵌于深厚的文化传统、具体情境的复杂性以及对人

性深刻理解之中，离不开人类基于具身经验的实践智慧、道德情感与价值权衡。AI 可以提供数据支持、

概率分析与逻辑推演，但最终的司法判决、生死医疗抉择、战争开火授权等，必须由人类在严格的法律

与伦理程序下，承担全部的责任。第三，禁止用 AI 完全替代那些以身体力行为意义内核、承载族群文化

身份与精神价值的实践活动。这包括核心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性实践、代表个体独创性心灵表达与情

感体验的艺术创作等。这些实践的意义正在于通过特定的、个性化的身体动作与材料互动，对传统和精

神进行活态的、创造性的诠释与传递。AI 在此领域仅可作为激发灵感、辅助训练、记录保存的工具，不

可以僭越成为意义创造与审美价值评判的主体。 
另一方面，在坚守上述红线的前提下，积极引导 AI 在“赋能区”发挥其巨大潜力，使其真正成为造

福社会的强大工具。在明确远离人类意义核心与尊严底线的领域，应通过政策鼓励、标准规范与伦理设

计，引导 AI 发挥其独特优势。这主要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四类场景，且在每一类应用中，都需确保人类的

主导地位与最终控制权。第一，执行高强度、高重复性、高危险性或需超常精度的感知–运动任务，例

如深海与太空极端环境下的勘探与作业、危险品处理与灾难现场救援、精密仪器制造与微创手术操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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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类场景中，AI 可作为人类感官与肢体的延伸，承担人无法直接承担的风险与负荷。第二，处理超大

规模、多维度、非结构化的数据，进行深度挖掘与复杂模式识别，例如气候预测与地球系统建模、基础

科学领域的海量数据分析、公共卫生监测与流行病预测、大规模供应链网络优化等。AI 在此可作为人类

认知的放大器，从数据洪流中发现人类难以直观把握的关联与趋势。第三，提供个性化、自适应的教育

与技能训练辅助。基于学习者的个体特征与实时反馈，提供定制化的学习内容、路径与挑战，创设模拟

训练环境。AI 可扮演“智能导师”或“训练伙伴”的角色，但教育目标的设定、价值观念的引导、学习

成果的最终评价以及师生间的情感联结，必须由人类教师主导完成。第四，优化常规性、流程化的信息

处理与社会运行效率。例如实时多语言翻译、文献情报的智能检索与摘要、智能客服系统、城市智慧交

通调度、能源网络的动态平衡等。在此，AI 的核心价值在于提升效率与便捷性，将人类从繁琐事务中解

放出来，以专注于更需要创造力与判断力的活动。 

6. 结论 

通过上述连贯的哲学论证，揭示了人工智能的“无身性”标定了其与人类智能之间存在论层面的差

异。这一判断要求我们彻底扬弃技术“替代主义”的迷思，转而坚定地采纳一种“互补性共生”的架构。

该规范性框架，其核心要义在于毫不妥协地锚定人类作为意义与责任的终极主体，同时在工具层面清晰

明确地将 AI 限定为人类可控的能力延伸器。为此，必须依据“人文价值优先”的元原则，在技术发展的

全链条中划定并严守伦理红线，以此在技术洪流中守护人之为人的主体性与生活世界丰沛的意义完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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